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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讓⼩孩帶去學校，⼩孩借或送給同學帶回家，⽗⺟知道後不同意，該
怎麼處理？

⽗⺟的⼿機讓⼩孩帶去學校，⽗⺟是否就要負擔⼩孩未經他們同意就將⼿機借或送給別⼈的⾵險？
如果發⽣借或送的情況，該怎麼處理呢？

或者，⼩孩借給同學，同學其實沒有得到真正所有權⼈（⽗⺟）同意，同學要負哪些責任？

 王琮儀（認證法律⼈）
讚： 3 留⾔：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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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家⻑讓⼩孩把東⻄帶去學校，發⽣⼩孩出借或甚⾄送給同學的狀況，會因為⼩孩的年齡、⾏為⽽有
不同。以下分別就不同情況討論：

 LU0000041（⼀般會員） 其他 ∕ 動產 2020-07-01 13:13

⼩孩把家⻑借給⼩孩使⽤的物品出借，或出售、贈送的情形
家⻑讓⼩孩攜帶⼿機等電⼦產品，或其他⽤品帶到學校使⽤，只是暫時「借」給⼩孩使⽤，家⻑仍然具有
所有權。這時如果⼩孩出借給同學，甚⾄⽤贈送或出售的⽅式要移轉所有權給同學，家⻑可能的主張如
下：

以⾏為能⼒區分契約的效果（⼀）
未滿7歲，無⾏為能⼒的情況：法律⾏為無效
按照⺠法上的規定，未滿7歲的⼈是法律上的「無⾏為能⼒⼈[1]」，沒有辦法⾃⼰承擔法律上的權利義
務，所以即使跟別⼈訂定買賣（出售）、贈與（贈送）、使⽤借貸（借給別⼈）契約，都是無效的[2]。
這時，家⻑對於物品仍然具有所有權，只需要主張契約無效，要求同學返還所取得的物品即可。

1.

7歲以上、未滿20歲，限制⾏為能⼒的情況：法律⾏為效⼒未定
這個年齡層的⼈，根據⺠法的規定，是所謂的「限制⾏為能⼒⼈[3]」，要從事會產⽣法律效果（例如所
有權變更、簽訂契約）的⾏為，必須得到法定代理⼈（例如⽗⺟）的同意，或者符合法律上的要件[4]，
才會有效。
家⻑若不同意這個年齡層的⼩孩與同學訂⽴買賣、使⽤借貸、贈與契約，則可以拒絕承認這些契約，這
些契約就會無效。家⻑對於物品仍有所有權，可以要求同學返還所取得的物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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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腳

主張⼩孩的⾏為是無權處分
如果⼩孩⽤出售、贈送的⽅式，企圖將家⻑物品的所有權移轉給同學，所以將家⻑的所有物交給同學持
有，這時家⻑也可以主張⼩孩是未經同意處分家⻑的財產，構成⺠法上的「無權處分[5]」。只要家⻑拒
絕承認⼩孩把物品因為贈送或出售⽽交付給同學的⾏為，就仍然可以依法請求同學返還物品[6]。

（⼆）

同學接受了⼩孩出借的東⻄，會有法律責任嗎？
除⾮可以舉證同學是刻意以詐欺的⽅式取得⼩孩帶到學校的物品或⾦錢，否則同學不會有任何法律責任。
只是在家⻑要求返還所有物的時候，同學負擔返還義務。如果因為保管或使⽤不當⽽導致物品毀損，才可
能另外負擔刑法毀損罪責[7]，以及⺠法損害賠償責任[8]。

延伸閱讀
陳家誼（2019），《我是限制⾏為能⼒⼈，可以⾃⼰決定買機⾞嗎？什麼是限制⾏為能⼒？》。
楊舒婷（2019），《什麼是⾏為能⼒？幾歲才有⾏為能⼒？法定代理⼈和監護⼈有什麼不同？》。
雷皓明、張學昌（2020），《未成年⼈可不可以簽契約？》。

   ⺠法第13條第1項：「未滿七歲之未成年⼈，無⾏為能⼒。」[1]

   ⺠法第75條：「無⾏為能⼒⼈之意思表⽰，無效；雖⾮無⾏為能⼒⼈，⽽其意思表⽰，係在無意識或
精神錯亂中所為者亦同。」

[2]

   ⺠法第13條第2項：「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有限制⾏為能⼒。」[3]

   ⺠法第77條：「限制⾏為能⼒⼈為意思表⽰及受意思表⽰，應得法定代理⼈之允許。但純獲法律上利
益，或依其年齡及⾝份、⽇常⽣活所必需者，不在此限。」

[4]

   ⺠法第118條第1項：「無權利⼈就權利標的物所為之處分，經有權利⼈之承認始⽣效⼒。」[5]

   ⺠法第767條第1項：「所有⼈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
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之。」
需要注意的是，⺠法上另外有善意取得的例外規定，不過在⼩孩與同學明知道物品是屬於家⻑的情況
下，贈送或出售的情況，同學是無法主張善意取得所有權的。

[6]

   中華⺠國刑法第354條：「毀棄、損壞前⼆條以外之他⼈之物或致令不堪⽤，⾜以⽣損害於公眾或他
⼈者，處⼆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萬五千元以下罰⾦。」不過，即使是觸犯毀損罪，⼩學學⽣會
適⽤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的程序、國中、⾼中⽣則會適⽤少年事件處理法的程序來處理。

[7]

   ⺠法第184條第1項：「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
⾵俗之⽅法，加損害於他⼈者亦同。」
⺠法第187條第1項：「無⾏為能⼒⼈或限制⾏為能⼒⼈，不法侵害他⼈之權利者，以⾏為時有識別
能⼒為限，與其法定代理⼈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為時無識別能⼒者，由其法定代理⼈負損害賠償
責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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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能⼒，限制⾏為能⼒⼈，無⾏為能⼒⼈，無權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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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甲為限制⾏為能⼒⼈，⼄為完全⾏為能⼒⼈，雙⽅成⽴A物（甲所有）買賣契約，甲將該物交給
⼄，⼄⽀付500元給甲。
1、雙⽅成⽴的買賣契約，效⼒未定（第77條、第79條）。
2、甲交付該A物給⼄，並移轉所有權的⾏為，效⼒亦屬未定，甲仍為所有權⼈（第77條、第79條）。
3、⼄交付500元給甲，甲是純獲法律上利益，構成例外（⺠法第77條但書），因此，此⾏為有效，甲取得該
500元所有權。
4、最後，如果甲的法定代理⼈承認，則所有效⼒未定的法律⾏為將成為有效；倘法定代理⼈拒絕承認，則
1、2、⾏為皆為無效，⼄得提起不當得利之訴，以甲為被告請求返還500元。
 
【案例⼆】︰同上題，但A物為他⼈所有（例如，A物是甲的⽗親所有）。

無⾏為能⼒⼈

⾸先，如果未成年⼈未滿7歲（稱為無⾏為能⼒⼈，⺠法第13條[1]），則其所為之⾏為無效（⺠法第
75條[2]）。因此，其將他⼈或⾃⼰之物，「贈與」或「出借」與他⼈，均不⽣法律上效⼒。此時，所
有權⼈得依照⺠法第767條，向法院起訴受讓⼈請求返還所有物，或依照⺠法第179條請求返還不當得
利。

（⼀）

此處，並不會談論到「⾵險」的問題，主要談論，未成年⼈做出「法律⾏為」的要件、效果，以及真實
權利⼈應如何提起救濟。

（⼆）

限制⾏為能⼒⼈

如果未成年⼈已滿7歲，⽽未滿20歲（稱為限制⾏為能⼒⼈[3]），則其所為之法律⾏為，應經法定代理
⼈允許，始⽣效⼒，但「純獲得法律上的利益」（例如，單純拿到好處）或「無損益之中性⾏為」，則
為有效（⺠法第77條[4]）。

（⼀）

法律⾏為⼜分成單獨⾏為與雙⽅⾏為。我們平常說的「買賣契約」、「贈與契約」、「把A物的所有權
讓與給他⼈」，都是屬於雙⽅⾏為，對於此種⾏為⽽⾔，如果未經法定代理⼈允許，則效⼒處於「待定
狀態」（稱效⼒未定）（⺠法第79條[5]），經法定代理⼈拒絕，則無效；經事後承認，則為有效。

（⼆）

限制⾏為能⼒⼈的交易⾏為，則有些許複雜，其往往涉及「雙⽅當事⼈」、「⾏為本⾝」，因此，需要
預設多種案例加以討論，例如︰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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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雙⽅成⽴的契約，效⼒未定，蓋甲係限制⾏為能⼒⼈，⾄於買賣之物為他⼈所有，並不影響契約的效⼒。
2、甲交付該A物給⼄，並移轉所有權的⾏為，效⼒屬於有效，蓋依照通說⾒解，甲把別⼈的所有物移轉，無
損於甲⾃⼰，因此， ＃類推適⽤ 第77條但書，其⾏為有效。此時，⼄取得該A物之所有權。
3、⼄交付500元給甲，甲是純獲法律上利益，因此，此⾏為有效，甲取得該500元所有權。
4、最後，甲的法定代理⼈承認，則1、有效；倘拒絕承認，則1、無效，雙⽅因為契約不存在⽽皆可提起不當
得利之訴，請求返還利益。
 
【案例三】︰甲、⼄雙⽅皆為限制⾏為能⼒⼈，雙⽅成⽴A物（甲所有）借貸契約，甲將該物交給⼄，⼄使⽤
之。
1、基本論調相同，使⽤借貸契約，效⼒未定，且由於雙⽅皆為未成年，故須經雙⽅之代理⼈同意，始為有
效。
2、甲將A物交給⼄使⽤，不產⽣任何權利的變動，因此，並⾮法律⾏為，無所謂「有效或無效」。
3、最後，由於⼄取得該物之占有，⽋缺法律上原因，構成不當得利及無權占有，因此，應返還之。

註腳

 限制⾏為能⼒⼈，無⾏為能⼒⼈，效⼒未定

   第 13 條︰「未滿七歲之未成年⼈，無⾏為能⼒。…」[1]

   第 75 條︰「無⾏為能⼒⼈之意思表⽰，無效；雖⾮無⾏為能⼒⼈，⽽其意思表⽰，係在無意識或精
神錯亂中所為者亦同。」

[2]

   第 12 條︰「滿⼆⼗歲為成年。」；第 13 條︰「…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有限制⾏為能⼒。…」[3]

   第 77 條︰「限制⾏為能⼒⼈為意思表⽰及受意思表⽰，應得法定代理⼈之允許。但純獲法律上利益
，或依其年齡及⾝份、⽇常⽣活所必需者，不在此限。」

[4]

   第 79 條︰「限制⾏為能⼒⼈未得法定代理⼈之允許，所訂⽴之契約，須經法定代理⼈之承認，始⽣
效⼒。」本條所稱之契約，並不是單純指稱「債法上的契約」，⽽是指稱「雙⽅共同完成的⾏為」，
因此包括債權契約與物權契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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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的手機讓小孩帶去學校，小孩借或送給同學帶回家，父母知道後不同意，該怎麼處理？

